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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《2003 年博彩稅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對賭波合法化意見及建議書

近年香港非法賭波熾熱，引起社會廣大市民關注。過去政府動員大量

警力打擊不法之徒，厲行執法，惜成效並不顯著。最後，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府希望透過立法讓賭波合法化，杜絕外圍賭波活動，這樣的行徑，正反

映出政府掩耳盜鈴的心態。同時政府盼透過立法獲得豐厚的博彩稅，這種

做法，不但鼓吹市民積極賭波之餘，亦扭曲了青少年的價值觀。這樣對我

們從事教育工作者，產生極大的衝擊。

我們認為，賭波合法化會使青少年做成

1. 因賭波合法化而忽視了賭博帶來的害處，助長僥倖的心態，對足球

運動的價值觀扭曲；

2. 青少年更易接觸博途徑，時常參與賭博活動，容易演變成無節制的

賭博習慣，嚴重者成為病態賭徒；

3. 投注的青少年為了知悉輸贏，通宵觀看球賽，影響學習表現；

4. 黑社會無法爭取到成年㆟賭注時，會轉向青少年招手，為禍深遠。

5. 若然家㆟參與賭波，定必帶來家庭成員(尤其青少年)的負面影響；

6. 青少年為求參與賭博，會嘗試透過另類途徑，不惜付㆖早餐、午餐

錢，這樣對青少年的身體發育及成長有嚴重影響。

7. 政府立法開賭，學生公民道德教育難於推展。

政府在賭博問題的教育、宣傳、防治工作㆖有仍改善之處，若然政府立

㆘決心，整治賭波問題，市民必定加以合作，為香港建立㆒個高質素的

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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